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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96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66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1月7日、2025年11月10日、

2025年11月1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和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截至2025年11月11日，公司市盈率为113.31，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7日、2025年11月10日、2025年11月1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进行了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公司

生产经营方面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

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7日、2025年11月10日、2025年11月1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截至2025年

11月11日，公司市盈率为113.31，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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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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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吲哚布芬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公司研发的吲哚布芬片已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并可进行生

产。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吲哚布芬片

受理号 CYHS2401392

证书编号 2025S03286

主要成分 吲哚布芬

剂型 片剂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规格 0.2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3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27132025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55829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2030年11月3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相关情况

吲哚布芬是一种异吲哚啉基丁酸衍生物，为一种血小板聚集的抑制剂。 主要是通过以下机制发挥

抗血小板聚集作用：（1）可逆性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使血栓素B2（血小板聚集的强效激活剂）生成

减少；（2）抑制二磷酸腺苷（ADP）、肾上腺素和血小板活化因子（PAF）、胶原和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血

小板聚集；（3）降低血小板三磷酸腺苷、血清素、血小板因子3、血小板因子4和β-凝血球蛋白的水平，

降低血小板粘附性。吲哚布芬片主要用于动脉硬化引起的缺血性心血管病变、缺血性脑血管病变、静脉

血栓形成。 也可用于血液透析时预防血栓形成。

申报受理日期：2024年5月9日

截至公告日，该药品项目的研发投入累计约2,872万元(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截至本公告日，国内共有18家企业取得了吲哚布芬片的药品注册证书，其中上市公司（含其控股

子公司）为华东医药（000963）、百诚医药（301096）、九典制药（300705）、福安药业（300194）及苑

东生物（688513），其他厂家属于非上市公司，其网站并未披露相关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上市公司或

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厂家并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据，公司无法

从公开渠道获悉相关数据。

摩熵医药数据显示， 吲哚布芬片2025年上半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及实体药店销售额分别为11.92

亿元及2.66亿元，2024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及实体药店销售额分别为19.35亿元及3.37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心脑血管用药市场需求催生了庞大用药市场，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公司治疗心脑血

管的药物已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公司已获批生产并在销的心脑血管疾病用药主要有：依折麦布片、厄

贝沙坦氢氯噻嗪片、血塞通片/分散片、杜仲平压分散片、银杏叶分散片、益心酮分散片等产品。 吲哚布

芬片《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心脑血管用药系列产品线，另一方面有利于提

升公司在心脑血管用药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此外，根据《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获批的吲哚布芬片无需再进

行一致性评价。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但该药品未来的具

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吲哚布芬片实现

上市销售还需要一系列的生产准备和市场开发工作，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1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一9:25，

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1月11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济南高新万达J3写字楼1920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健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 ）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 代表股份238,911,898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5.23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3人，代表股份60,113,9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866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股

份为4,934,0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277%。

2.会议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9,034,1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49%；反对406,776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36%；弃权949,0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7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78,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215%；反对406,7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3%；弃权949,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4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238,

635,898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毛碧敏、高丽娟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

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

出席了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

东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

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

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

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

并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

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5年10月24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云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本次股东

会。

2025年10月27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5-049，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审议事项、登记方法

等事项予以通知、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5:00在公司1920会议室（山东省济南市历

下区工业南路57-1号济南高新万达J3写字楼）如期召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一9：25，9：30一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一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中公

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一）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238,911,898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35.238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在网络投票表决时间内，参与本次

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63人，代表股份60,113,9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8665%。

3.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

上述参会股东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

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565人，代表股份4,934,0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277%。

综上，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567人， 代表股份299,025,89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4.1047%。

4.现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

括公司董事以及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进行见证。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

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

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相符，没有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现场会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

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

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根据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9,034,1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49%；反对406,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6736%；弃权

949,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578,2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215%；反对406,7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3%；弃权949,026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42%。

就本议案的审议，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郑继法

经办律师：

毛碧敏

高丽娟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881

证券简称：数据港 公告编号：

2025-046

号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58号市北科创会议中心三楼北侧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5,979,0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6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中峰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金源先生、梅向荣先生、曾昭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成佳女士、黄猛先生，职工监事钱荣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052,763 98.8313 3,775,483 1.1237 150,840 0.0450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374,674 99.8201 459,572 0.1367 144,840 0.0432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154,099 98.8615 3,686,147 1.0971 138,840 0.0414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152,299 98.8610 3,689,047 1.0979 137,740 0.0411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117,399 98.8506 3,718,647 1.1068 143,040 0.04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 《关于取

消监事会并修

订 〈公 司 章

程〉 部分条款

的议案》

2,713,798 40.8697 3,775,483 56.8586 150,840 2.2717

2

审议 《关于聘

请公司2025年

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6,035,709 90.8975 459,572 6.9211 144,840 2.18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表决权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曹江玮、徐雪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813

证券简称：

*ST

原尚 公告编号：

2025-08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1月6日、2025年11月7日、

2025年11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截

至2025年11月11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收盘价格为36.07元/股。 公司最新市净率为6.94倍，远高于同

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当前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

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30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5年10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1月至9月，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23.3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1,472.59万元。 公司存在终止上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对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本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6日、2025年11月7日、2025年11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已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于2025年11月11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

编号：2025-083）。

2025年11月11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收盘价格为36.07元/股。 根据中证指数网(www.csindex.

com.cn)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的行业分类“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最新市净率为1.42倍，公司最

新市净率为6.94倍，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当前可能存在

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323.3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472.59万元。目前，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重大事项。

三、其它风险事项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30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若未能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撤销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

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告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

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688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25-49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及提名非独立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鹿志勇担任本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及《提名鹿志勇为本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其中，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任命鹿志勇先生

为本公司总经理，任期自2025年11月11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提名鹿志勇先生任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需提交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鹿志勇先生的简历如下：

鹿志勇，1978年5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鹿志勇先生于2001年加入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

司（“镇海炼化” ），历任炼油一部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安全总监，发展计划处副处长、发展科技处副

处长，炼油老区结构调整提质升级项目、镇海基地项目管理部设计管理部主任，炼油一部党总支书记、

经理，安全环保部经理等职。 2022年5月至8月任镇海炼化安全总监兼安全环保部经理，2022年8月起任

镇海炼化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安全总监，2023年5月起兼任镇海基地项目管理部副总经理。 鹿志勇先

生长期从事生产运行、安全环保、项目建设和技术管理工作，牵头组织镇海基地二期项目生产准备和开

工投产，高效组织装置一体化运行，助力镇海炼化连续获评“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 。 鹿志勇先生2001

年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工艺专业，取得工学学士学位。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外，鹿志勇先生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于本公告日期，鹿志勇先生未持有任何本公司股份，亦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688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25-48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会” ）第二

十一次会议（“会议” ）于2025年11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方式送达

予各位董事。应到董事10位，实到董事10位。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郭晓军先生主持，董事会讨论并通过了两项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决议一 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鹿志勇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决议二 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鹿志勇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上述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鹿志

勇的简历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总经理及提名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倍轻松

股票代码：688793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名称：汪荞青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 ***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5年11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

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

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汪荞青

倍轻松

/公司/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降至5%以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汪荞青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340***************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

通讯方式 13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

况：

截止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信息披露

义务人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859,4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不超过1%。 减持期间为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除上述执行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或

减少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普通股股票4,811,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98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4,297,1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25年10月15日至2025年11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普通股股份总数共计514,315股，累计减持比例为0.5984%。

姓名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普通股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普通股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汪荞青 4,811,500 5.5983 4,297,185 4.9999

合计 4,811,500 5.5983 4,297,185 4.9999

注：表格中“占总股本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四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力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冻结等。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前述披露的股份减持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

内不存在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汪荞青

签署日期：2025年11月11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签署的本报告书；

3、股份交易记录与证明。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市公司证券部办公室，以备查阅。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倍轻松 股票代码 68879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汪荞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持股数量：4,811,500股

持股比例：5.598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变动数量：514,315股

变动比例：0.5984%

变动后持股数量：4,297,185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 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1月10日

方式：集中竞价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适用/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汪荞青

签署日期：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

2025-072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

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股东汪荞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4,811,500股减少至4,297,185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5.5983%减少至4.9999%。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轻松” 、“公司” ）收到股东汪荞青发来《关于权益

变动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汪荞青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340***************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

通讯方式 13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股东身份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时间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汪荞青 集中竞价

2025年10月15日-2025

年11月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514,315 0.5984

合计 / / / 514,315 0.5984

备注：

1、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

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汪荞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4,811,500 5.5983% 4,297,185 4.9999%

合计 4,811,500 5.5983% 4,297,185 4.9999%

备注：

1、以上表格中，持股比例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85,945,419股计算，“持股比例” 保留小数点后四

位。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4）；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部分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及股东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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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国投” ）拟将其持有

的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峨乐旅集团” ）90%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乐山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投资集团” ），导致产业投资集团间接收购乐山国投持有的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32.59%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产业投资集团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3.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峨乐旅集团，乐山国投、产业投资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乐山市国资委” ）。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峨乐旅集团出具的《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乐山国有资

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我集团90%的国有股权划转至乐山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关

事项的通知》（峨乐旅集司发〔2025〕26号），乐山国投将持有峨乐旅集团90%的股权划无偿转至产业

投资集团。

本次收购前，产业投资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峨乐旅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71,721,74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2.59%），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为峨乐旅集团，间接控股股东为乐山国投，实际控制人为乐山市

国资委。

本次收购前，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为产业投资集团通过国有产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峨乐旅集团9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

后，产业投资集团通过峨乐旅集团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71,721,7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59%），公司

的直接控股股东仍为峨乐旅集团，间接控股股东为乐山国投和产业投资集团，实际控制人为乐山市国

资委。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国有资产内部无偿划转，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之情形，产业投资集团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1.划出方基本情况

乐山国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258号

法定代表人 吴远洪

成立日期 1996年3月18日

注册资本 壹佰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00206964497Y

经营范围 在授权范围内以独资、控股、参股方式从事资产经营活动。

2.划入方基本情况

产业投资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乐山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海棠路276号

法定代表人 吴远洪

成立日期 2001年11月20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00733407254W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

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

三、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峨乐旅集团出具的《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 （集

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我集团90%的国有股权划转至乐山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通知》（峨

乐旅集司发〔2025〕26号）。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